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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社会权的价值属性与规范定位

陈　 征

　 　 内容提要:宪法中一些社会权追求实质自由,一些社会权旨在实现实质平等。 社会权

的实现遵循“可能性保留”原则,其作为基本权利发挥效力不会影响宪法权威,也不会导

致权利主体影响立法和预算。 与自由权不同,宪法中不存在未列举社会权,社会权也不具

有防御权和保护义务功能,宪法仅要求国家积极实现社会权,即使立法者实现社会权的程

度降低,也不得套用防御权的分析框架对其进行正当性审查。 界定社会权的保障范围与

界定自由权的保护范围存在差异。 社会权的分析框架不适用“限制的限制”原理,在确定

保障范围后应直接对相互对立的原则进行权衡。 虽然在解决社会权与其他原则的冲突时

应优先由立法者来权衡,但宪法仍然可以在规范层面提供若干权衡依据和标准。 立法实

现社会权需要的财政支出越多,立法职权对预算职权的影响就越大。 社会权的实现依赖

于国家和社会,依据辅助性原则,应优先由非国家行为体来实现社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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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征,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国宪法学界关于基本权利理论的研究日渐完善,判断公权力是否侵害自由权的分

析框架已经深入人心。 然而,作为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我国宪法还规定了若干社会权,对
于如何判断公权力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权规定,既有研究明显不足。 产生该现象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西方宪法学界对于社会权入宪普遍持谨慎态度,我国宪法学界借鉴西方社会

权理论的空间较小。 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权主要要求国家不作为,而社会权通常要求国家

积极作为,而且首先是立法者的作为,其实现往往需要大量公共财政的支持。 因此,判断

公权力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权规定无法照搬自由权的审查模式。
  

一般认为,我国《宪法》第 42 条至 46 条为社会权条款。〔 1 〕 当前,已有一些学者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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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少数学者认为,我国宪法中只有劳动权、物质帮助权和受教育权属于社会权条款。 参见邓炜辉著:《社会权的国

家保护义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2 页。 个别学者认为《宪法》第 49 条也属于社会权条款,
参见谢立斌:《宪法社会权的体系性保障———以中德比较为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14 年第 5 期,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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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社会权展开探讨,多集中于社会权的概念、〔 2 〕 外延、〔 3 〕 性质、〔 4 〕 可诉性、〔 5 〕 体系解

释,〔 6 〕以及某一项具体社会权,〔 7 〕 其中还存在一些对社会权入宪的质疑。 社会权条款是

我国宪法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体现,社会权被写入宪法自然意味着其不得成为“沉睡条

款”。 运用教义学方法论证社会权的权利属性并探寻其功能面向、效力方式和审查模式

理应提上日程。

一　 宪法社会权的价值目标
  

社会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一般认为,社会权指那些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

在物质和精神困窘的情况下接受帮助的权利。〔 8 〕 德国学者阿列克西( Alexy)认为,当存

在资金匮乏或市场无法满足需求等危机情形,而消除这一情形需要国家积极作为时,则涉

及社会权。〔 9 〕 若社会权被写入宪法,则被称为宪法社会权。 我国《宪法》第 42 条至 46 条

分别规定了劳动权、休息权、退休权、特定主体的物质帮助权和受教育权,这些社会权条款

分别从不同领域和视角为公民提供保障。 虽然社会权已经被我国宪法明示,但仍然有必

要首先探讨其价值目标,目的并非证成社会权,而是更好地理解社会权。

(一)追求实质自由的社会权
  

如果说法律自由是法律上允许做的,那么实质自由则是事实上能够做的。〔10〕 没有实

质自由,法律自由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价值。 举例来讲,在公民实际上无法获得就业机会

的情况下,法律保障其职业自由不被侵害并不具备太多意义。 在理想状态下的市场经济

中,所有人都被假设成为能够享有充分自由的主体,国家只要不对公民的自由进行干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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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龚向和:《社会权的概念》,《河北法学》2007 年第 9 期,第 49-52 页;徐爽:《宪法上社会权的发展:传统、改
革与未来》,《政法论坛》2019 年第 5 期,第 17 页。
参见上官丕亮:《论宪法上的社会权》,《江苏社会科学》2010 年第 2 期,第 136-137 页。
参见胡玉鸿:《论社会权的性质》,《浙江社会科学》2021 年第 4 期,第 41-49 页;刘馨宇:《宪法社会权性质的教

义学探析》,《中外法学》2022 年第 3 期,第 785-802 页。
参见龚向和:《通过司法实现宪法社会权———对各国宪法判例的透视》,《法商研究》 2005 年第 4 期,第 131-136
页;聂鑫:《宪法社会权及其司法救济———比较法的视角》,《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09 年第 4 期,
第 25-30 页。
参见刘晗:《中国宪法社会权的体系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3 期,第 168-186 页。
参见郑贤君:《论公民受教育权的宪法属性———兼议社会权利的宪法地位》,《中国教育法制评论》 2003 年第 2
辑,第 138-154 页;王锴:《论我国宪法上的劳动权与劳动义务》,《法学家》2008 年第 4 期,第 56-64 页;张步峰:
《兼具社会权与自由权性质的受教育权》,《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第 5 期,第 80-83 页;张震:《宪法上住宅

社会权的意义及其实现》,《法学评论》2015 年第 1 期,第 31-38 页;高秦伟:《论作为社会权的健康照护权》,《江

汉论坛》2015 年第 8 期,第 117-125 页;王旭:《劳动、政治承认与国家伦理———对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的一种

阐释》,《中国法学》2010 年第 3 期,第 76-88 页。
郑贤君:《非国家行为体与社会权———兼议社会基本权的国家保护义务》,《浙江学刊》2009 年第 1 期,第 135 页。
夏正林认为:社会权通常指个人要求国家提供直接的、实体性、必要的积极作为的权利,也称为积极权利。 参见

夏正林著:《社会权规范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3 页。
Vgl.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7. Aufl. 2015,
 

S. 454.
Vgl. Häberle,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im
 

Leistungsstaat,
 

Die
 

Numerus-clausus-Entscheidung
 

vom
 

18. 7. 1972,
 

DÖV
 

1972,
 

729
 

(731);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7. Aufl. 2015,
 

S.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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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基本权———基本权利在社会国下的拓展与限定》,《比较法研究》2010 年第 5 期,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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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但在现代工业社会,公民自由的实现愈发无法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更多依赖于国家

的协助与保障,仅确保公民的自由不受侵害已远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社会权即意味着未将社会权实现与否和实现程度的问题完全交给立法者来决定。
  

社会权的价值目标不同于自由权的保护义务。 具体来讲,国家保护义务产生的前提

一般是公民权利受到第三人的威胁或侵害,若国家没有对公民提供必要的保护,则违反宪

法。 保护义务首先是立法者的义务,在本质上仍然涉及国家通过立法对双方权利和义务

边界的划定,体现出法律自由的特征。〔11〕 例如立法者为保护企业员工而对企业所有者和

经营者的行为作出的限制、为保护承租人而对出租人的行为作出的限制均涉及对弱者的

保护,但这些均不涉及社会权,而是旨在保护相对弱势一方的权利不被相对强势的一方所

威胁或侵害,这类落实保护义务的法律规定通常属于社会法或私法。 与此不同,社会权的

存在并不以存在第三人的威胁和侵害为前提,可能只是权利主体自身不具备实现特定自

由的前提条件,在多数情况下需要国家积极作为并提供物质等方面的保障,进而实现实质

自由。 在此,是否属于“法律上能够做的”应审查权利主体自身是否处于一种“不能”的状

态,例如基于年龄、身体、智力等个人原因,不包括被国家和第三人实施限制行为之后引发

的“不能”。 当立法者落实宪法社会权条款时,一般应落入社会法或公法领域。 与此相

应,国家履行保护义务并不必然持续耗费大量的公共财政,例如某些禁止性法律的执行。
只有那些系统性保护方案的实施才需要大量财政支出,例如通过减少堕胎保护胎儿生命

权的方案往往并不局限于单一禁止性措施,〔12〕 提供更多幼儿园、促进母亲再就业等手段

均可以有效降低堕胎意愿,属于对胎儿生命权保护的配套方案。 与此不同,宪法社会权的

实现往往普遍会给公共财政带来负担。
  

具体到我国宪法中的社会权,劳动权、受教育权、休息权和退休权追求的是实质自由。
劳动权和受教育权属于非常典型的同时具有自由权和社会权面向的基本权利。 在自由权

面向上,国家不得侵害公民从事劳动和接受教育的自由,同时还需要保护公民的这些自由

不受第三人的威胁和侵害。 在社会权面向上,当公民不具备劳动或受教育的机会时,国家

应当促进公民实质自由的实现。 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权与自由权处于对立状态,例如

国家创造劳动就业机会可能会与企业的经营自由权存在冲突,但作为同一项基本权利,其
自由权和社会权面向又是相辅相成的。

  

《宪法》第 43 条规定了劳动者的休息权。 毫无疑问,休息权具有自由权面向,国家不

得侵害劳动者的休息权,同时必须保护劳动者的休息权不受来自第三人特别是企业的

威胁和侵害。 但这并不意味着休息权不具有社会权属性。 正如《宪法》第 43 条第 2 款

中“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的规定,显然体现出促进实质自由的意涵。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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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德国学者慕尔斯维克(Murswiek)将耶利内克(Jellinek)提出的地位理论中的积极地位进一步区分为自由积极地

位和社会积极地位。 Vgl. Murswi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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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Teilhaberechte,
 

Sozi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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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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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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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
 

V,
 

1992, § 112
 

Rn. 12.
参见陈征:《第二次堕胎判决》,载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一辑)———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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